
114學年度學期中臺灣台語現職教師初級(A級)認證考試輔導研習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：依本局「新北市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計畫」辦理。。 

貳、目的： 

為落實推廣、傳承臺灣本土語言，加強國人使用本土語言能力，同時鼓勵本市各校加強本土

語文教育，提高研究及學習興趣，協助教師取得初級證照，達到臺灣台語教學的深耕與落

實。  

參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

肆、協辦單位：新北市國教地方輔導團本土語文領域分團閩南語組 

伍、承辦單位：新北市三重區重陽國民小學 

陸、研習時間地點：114學年度學期中週三下午 1:30~4:30；線上研習。  

柒、參加對象：研習以本市國中、小教師為優先錄取，凡全程參加之教師同意 

              給予公假登記，每場次招收 80人、備取 10人。 

捌、報名方式： 

一、請承辦學校上網登錄研習訊息，欲參加研習之教師，請自 115年 2月 23日起至 3月 27日 

     星期五下午 4時止。逕至本市校務行政系統報名。 (https://esa.ntpc.edu.tw/），將依 

     報名順序依序錄取，額滿不再接受報名，錄取名單請自行瀏覽網站，不再另行通知。 

二、本次上課採線上研習課程，使用 Google Meet設計互動式教學活動，促進研習者與講師之 

    間的溝通交流。 

玖、研習場次與課程連結代碼：分 A、B兩場次，請報名研習老師以報名場次登錄，以免影響研 

    習學員名單之核對。 

     A場: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zyb-oqdz-tbe    

     B場: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rsy-mfki-ktc 

壹拾、研習證明：依實際參與情形核予研習時數。 

壹拾壹、預期成效： 

  一、可協助各校教師專業成長，落實政府教育政策，並有效推展本土語文教育。 

  二、透過相互的分享交流，激勵教師共同參與課程研究。 

  三、透過研習可以增進教師對語言課程的瞭解，協助教師解決在本土語文教學上 

      的問題，提高教師參加臺灣台語認證意願。 

  四、可提升教師本土語言能力，增進與本土語言人士的溝通樂趣。 

  五、鼓勵教師報名參加臺灣台語認證考試，以提高本市臺灣台語認證通過率。 

壹拾貳、預定進度(詳如研習規劃表) 

 

https://esa.ntpc.edu.tw/


 

  114學年度學期中臺灣台語現職教師初級(A級)認證考試輔導研習課程規劃表 

 (A場) 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zyb-oqdz-tbe                    （課程內容) 

 

4/1 (三) 4/8(三) 4/15 (三) 4/29 (三) 

 

下午 

1:30 

│ 

4:30 

1. 臺灣台語認證

A卷題型介紹 

2. 臺灣台語認證

A卷聽力測驗

練習 

 

 

 

 

黃震南老師 

1.臺灣台語網站

學習資源介紹 

2.臺灣台語認證 A

卷口語測驗練習 

3.基礎音字增能 

 

 

 

 

王淑滿老師 

1.臺灣台語認證 A

卷閱讀測驗練習 

2.基礎音字增能 

 

 

 

 

 

 

王淑滿老師 

1.臺灣台語認證 A

卷書寫測驗練習 

2.基礎音字增能 

 

 

 

 

 

 

王淑滿老師 

 

 

(B場)  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rsy-mfki-ktc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課程內容) 

 

4/15 (三) 4/22 (三) 4/29 (三) 5/6 (三) 

 

下午 

1:30 

│ 

4:30 

1.臺灣台語認證 A

卷題型介紹 

2.臺灣台語認證 A

卷聽力測驗練習 

 

 

 

 

  黃震南老師 

 

1.臺灣台語網站

學習資源介紹 

2.臺灣台語認證 A

卷口語測驗練習 

 

 

 

林淑期老師 

 

1.臺灣台語認證 A

卷閱讀測驗練習 

 

 

 

 

 

林淑期老師 

 

1.臺灣台語認證 A

卷書寫測驗練習 

 

 

 

 

 

林淑期老師 

 

 

 



壹拾參、獎勵：請參閱本市本土語言認證獎勵計畫。 

壹拾肆、經費來源： 

  由「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(市)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 

  點」補助支應。 

壹拾伍、注意事項： 

  一、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(差)假登記出席參加。 

  二、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。已報名者無故缺席，由承辦學校彙報新北市 

      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。 

  三、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，請各校自行訂定。 

壹拾陸、辦理本計畫順利完成之相關有功人員，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。 

壹拾柒、本計畫經教育部審查通過並陳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